芒市公安边防大队
关于行政执法依据梳理结果的报告
市政府法制办：
根据市政府的统一要求，我们结合本单位的职责分工，对照所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本部门的“三定”规定，反复进行了梳理、归纳。经逐一审查确认，列举出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依据和每项具体行政执法职权及其依据的条款。
据统计，我单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部门共5个（1个边境检查站，4个边防派出所），其中法定行政机关1个、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4个（即边防派出所）。4个边防派出所行使的行政职责职权同芒市公安局各派出所行使的行政职责职权一致。此报告中所涉及的专指芒市公安边防大队行使的行政职责职权。行政执法主体执行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共计6部；具体行政执法职权共13项，其中行政许可1项，行政处罚8项，行政强制4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1项。联系人：王松，联系电话：13759218833。
特此报告。
附：芒市公安边防大队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依据职权职责清理结果
二O一六年七月十日
                     芒市公安边防大队
芒市公安边防大队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依据
职权职责清理结果
一、法定的行政机关
主体名称：芒市公安边防大队

二、行政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1999年9月4日生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2013年7月1日生效；
3．《出境入境边防检查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公安部制定，2002年7月1日生效；
4．《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常务会制定，2006年10月1日生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缅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公边[1998]2号），公安部制定，1998年6月1日起生效；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贯彻落实<中缅边境管理与合作的协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公边[1998]3号），公安部制定，1997年6月25日生效。
三、职权职责
（一）行政许可事项（共1项）
1.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核发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缅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公边〔1998〕2号）（国务院令第412号予以保留）第三项的规定，《通行证》由中缅边境县、市公安边防机关及其委托的边防派出所负责签发。其中，执法公务的人员由县、市公安边防机关签发。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贯彻落实<中缅边境管理与合作的协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公边〔1998〕3 号）（国务院令第412号予以保留）第三项的规定，为加强对《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的统一协调管理，便于对下业务指导，以期迅速建立良好的边境管理与出入境秩序，《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由公安边防部门统一签发管理。原来在中越、 中老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的签发与管理工作中，外管和边防有业务交叉的，请按照以上原则尽快统一起来，尽快完成交接工作。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芒市公安边防大队
执法岗位职数：18人
（二）行政处罚事项（共8项） 
1．出境、入境人员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持用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四）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五）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的；

（六）未从指定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出境、入境的；

（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第十八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本规定第十一条（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2．出境、入境人员持用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持用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四）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五）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的；

（六）未从指定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出境、入境的；

（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第十八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本规定第十一条（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3．出境、入境人员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持用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四）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五）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的；

（六）未从指定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出境、入境的；

（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出境、入境人员有前款（三）、（四）、（七）、（八）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可以扣留或者收缴其出境、入境证件。”

第十八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本规定第十一条（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4．出境、入境人员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处罚种类：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持用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四）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五）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的；

（六）未从指定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出境、入境的；

（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出境、入境人员有前款（三）、（四）、（七）、（八）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可以扣留或者收缴其出境、入境证件。”

第十八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本规定第十一条（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5．出境入境的交通工具，未经公安边防部门同意，擅自上下人员、装卸物品的
处罚种类：罚款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出境的交通运输工具自出境检查后到出境前，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自入境后到入境检查前，未经公安边防部门同意，不得上下人员、装卸物品。”
第十九条规定：“交通运输工具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有本规定第十五条（一）、（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对其负责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6．出境入境的交通工具，离、抵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时，未经公安边防部门同意，擅自出境、入境的
处罚种类：罚款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出境、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推迟或者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离、抵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时，未经公安边防部门同意，擅自出境、入境的；

（二）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监护的；

（三）载有危害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人员或者载有违禁物品的；

（四）载有非法出境、入境人员的；

（五）拒不执行公安边防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罚或者处理决定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出境、入境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的。”

第十九条规定：“交通运输工具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有本规定第十五条（一）、（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对其负责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7．出境入境的交通工具，载有危害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人员或者载有违禁物品的
处罚种类：罚款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出境、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推迟或者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离、抵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时，未经公安边防部门同意，擅自出境、入境的；

（二）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监护的；

（三）载有危害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人员或者载有违禁物品的；

（四）载有非法出境、入境人员的；

（五）拒不执行公安边防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罚或者处理决定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出境、入境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的。”

第十九条规定：“交通运输工具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有本规定第十五条（一）、（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对其负责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8．出境入境的交通工具，载有非法出境、入境人员的

处罚种类：罚款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出境、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推迟或者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离、抵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时，未经公安边防部门同意，擅自出境、入境的；

（二）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监护的；

（三）载有危害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人员或者载有违禁物品的；

（四）载有非法出境、入境人员的；

（五）拒不执行公安边防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罚或者处理决定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出境、入境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的。”

第十九条规定：“交通运输工具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有本规定第十五条（一）、（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对其负责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三）行政强制事项（共4项）
1．阻止人员出境、入境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持用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四）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五）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的；

（六）未从指定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出境、入境的；

（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出境、入境人员有前款（三）、（四）、（七）、（八）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可以扣留或者收缴其出境、入境证件。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2.扣留或者收缴出境、入境证件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出境、入境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未持出境、入境证件的；

（二）持用无效出境、入境证件的；

（三）持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四）持用伪造或者涂改的出境、入境证件的；

（五）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的；

（六）未从指定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出境、入境的；

（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通知不准出境、入境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不准出境、入境的。

出境、入境人员有前款（三）、（四）、（七）、（八）项所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可以扣留或者收缴其出境、入境证件。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3．推迟或者阻止交通工具出境、入境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出境、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边防部门应当推迟或者阻止其出境、入境：

（一）离、抵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时，未经公安边防部门同意，擅自出境、入境的；

（二）拒绝接受边防检查、监护的；

（三）载有危害国家安全、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人员或者载有违禁物品的；

（四）载有非法出境、入境人员的；

（五）拒不执行公安边防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罚或者处理决定的；

（六）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出境、入境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的。”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4.扣留或者收缴物品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公安边防部门发现下列物品的，应当扣留或者收缴，对携带人、交通运输工具负责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处理的，及时移送：

（一）携带、载运的违禁物品；

（二）非法携带的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

（三）未经批准携带、托运的枪支、弹药或者文物；

（四）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入境的其他物品。”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四）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共1项）
1.对出境、入境人员和行李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及其载运的货物实施边防检查；对出境、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进行监护；对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限定区域进行警戒，维护出境、入境秩序；查控、制止违法犯罪活动。

法律依据：

《云南省边境地区公安边防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省公安边防部门在边境地区的国家级口岸、省级口岸、边境通道分别设立边防检查站。
国家级口岸边防检查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和本规定履行职责。

省级口岸、边境通道边防检查站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出境、入境人员及其行李物品、交通运输工具及其载运的货物实施边防检查；

（二）对出境、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进行监护；

（三）对边境口岸或者边境通道限定区域进行警戒，维护出境、入境秩序；

（四）查控、制止违法犯罪活动；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具体执法机构名称：云南省中山边境检查站。

执法岗位职数：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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